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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８２９６—２００１《汽车燃油箱　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与ＧＢ１８２９６—２００１相比，

主要差异如下：

———标准名称改为《汽车燃油箱及其安装的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由“本标准规定了以汽油、柴油为燃料的汽车燃油箱的安全性能要求

和试验方法”变更为“本标准规定了装用液体燃料的汽车燃油箱的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在车辆上安装的安全要求”同时，增加了Ｏ类汽车适用（见第１章，２００１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燃油箱翻转试验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４．１．７、５．２）；

———增加了塑料燃油箱燃油渗透性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４．１．１０、５．５）；

———增加了塑料燃油箱耐燃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４．１．１１、５．６）；

———修改了塑料燃油箱耐火性能试验方法（见４．１．１２，２００１年版的３．１０）；

———增加了燃油箱安装的安全要求（见４．２）；

———删除了塑料燃油箱振动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２００１年版的３．５和４．３）；

———删除了安全阀开启压力的要求和试验方法，引入了压力自动补偿装置来平衡燃油箱内外的压

力（见２００１年版的３．４和４．２）。

本标准技术内容参考了欧洲经济委员会ＥＣＥＲ３４法规《关于车辆防火认证的统一规定》（修订版

０３，２０１５年版）。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阳）、亚普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万向通达股份公司、蚌埠通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宁宾华、方劲、宋庆华、王灵龙、徐锐、陈义虎、赵宁、刘亮、柳立志、徐元科。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８２９６—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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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燃油箱及其安装的安全性能要求

和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用液体燃料的汽车燃油箱的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还规定了汽车燃油箱在车辆上安装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Ｍ、Ｎ和Ｏ类汽车的金属燃油箱和塑料燃油箱。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汽车燃油箱　犪狌狋狅犿狅犫犻犾犲犳狌犲犾狋犪狀犽

固定于汽车上用于存贮燃油的独立箱体总成，由燃油箱体、加油管、加油口、燃油箱盖、管接头及其

他附属装置装配成的整体。

注：本标准中简称燃油箱。

３．２

燃油箱额定容量　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犳狌犲犾狋犪狀犽

燃油箱设计参数中，由制造厂规定加注燃油的容积。

注：本标准中简称额定容量。

３．３

液体燃料　犾犻狇狌犻犱犳狌犲犾

在常温常压条件下呈液态的燃料。

注：本标准中简称燃油。

３．４

燃油泄漏　犾犲犪犽犪犵犲狅犳犳狌犲犾

燃油自燃油箱内呈线状或滴状下落。

３．５

燃油渗透　犳狌犲犾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燃油在燃油箱中因分子扩散作用而导致燃油损失。

３．６

压力自动补偿装置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犮狅犿狆犲狀狊犪狋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犱犲狏犻犮犲

对燃油箱的工作压力或安全压力进行自动补偿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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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通气阀、安全阀等。

３．７

燃油箱工作压力　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犳狌犲犾狋犪狀犽

车辆正常使用条件下，燃油箱内液面上方的压力。

注：本标准中简称工作压力。

４　安全性能要求

４．１　燃油箱

４．１．１　燃油箱应耐腐蚀。

４．１．２　燃油箱应用防火金属材料制成，也可以用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塑料制成。

４．１．３　燃油箱应有压力自动补偿装置（如通气阀、安全阀等）。

４．１．４　燃油箱盖应能固定到加油管上。在燃油箱盖丢失情况下，如果有用于防止燃油过量蒸发和燃油

溢出的措施，则认为满足本条要求。具体可采用以下方法：

ａ）　一个自动开闭的非拆卸式燃油箱盖；

ｂ） 任何有相同效果的其他措施。例如（包括但不限于），拉带式燃油箱盖、锁链式燃油箱盖等，或

者使用与点火钥匙相同钥匙的燃油箱盖（此种情况下，只有当燃油箱盖锁上时，才可以把钥匙

从燃油箱上拔出）。但对于非 Ｍ１、Ｎ１类车辆，只用拉带式燃油箱盖或锁链式燃油箱盖一种措

施是不够的。

４．１．５　燃油箱盖与加油口之间的密封应牢固可靠。当锁止时，燃油箱盖应把密封垫压紧在加油管上。

４．１．６　金属燃油箱按５．１进行耐压试验，不应出现裂纹或泄漏，但可以有永久性变形。

４．１．７　车辆正常使用过程中，燃油不应从燃油箱盖溢出，也不应从压力自动补偿装置溢出。按５．２进行

翻转试验时，燃油箱盖允许有燃油泄漏，但泄漏速度不应超过３０ｇ／ｍｉｎ，汽油燃油箱盖不应有燃油

泄漏。

４．１．８　塑料燃油箱按５．３低温耐撞击性能试验，不应有燃油泄漏。

４．１．９　塑料燃油箱按５．４进行耐压试验，不应出现裂纹或泄漏，但可以有永久性变形。　

４．１．１０　塑料燃油箱燃油渗透性要求：

ａ）　按５．５进行试验，在环境温度为４０℃±２℃时，燃油蒸发量不应大于２０ｇ／２４ｈ；如果环境温度

为４０℃±２℃的试验不满足要求，则再进行环境温度为２３℃±２℃的试验，燃油蒸发量不应

大于１０ｇ／２４ｈ。

ｂ） 若燃油箱所装配的整车满足ＧＢ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中５．３．４的规定，则认为该燃油箱满足ａ）的

要求。

４．１．１１　塑料燃油箱按５．６进行耐燃油性试验，应满足４．１．８和４．１．９的要求。

４．１．１２　塑料燃油箱按５．７进行耐火性能试验，不应有燃油泄漏。

４．１．１３　塑料燃油箱按５．８进行耐高温性能试验，不应有燃油泄漏或严重变形。

４．１．１４　金属燃油箱按５．９进行振动耐久性试验，不应有燃油泄漏。

４．２　燃油箱的安装

４．２．１　燃油箱各部件应被车身或车架部件适当地保护起来，以防止与地面障碍物发生接触。如果位于

燃油箱前部的车身或车架底部部件的离地间隙小于燃油箱部件的离地间隙，可视为一种保护措施。

４．２．２　燃油箱的管路及其他部件均应安装在车辆上尽可能安全的位置。任何扭转、弯曲、车辆结构件

或者驱动部件的振动均不应对燃油箱各部件产生摩擦、挤压或其他任何不正常的应力。

４．２．３　软管与燃油箱上刚性部件间连接件的设计和构造，应保证其在车辆各种使用条件下，无论是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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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曲，还是车辆结构件或驱动部件的振动，都不会发生泄漏。

４．２．４　加油口不应位于乘员舱、行李厢或发动机舱内。

４．２．５　如果加油口布置在车辆侧面，燃油箱盖处于关闭状态时，不应凸出相邻车身或货厢表面。

４．２．６　通气孔的设计应防火灾。尤其是在加油时可能发生的任何燃油泄漏都不应落到排气系统上，而

应导向地面。

４．２．７　燃油箱不应位于乘员舱内，不应作为乘员舱的一个面（地板、侧壁、前围板），也不应同其他舱组

成一体。

４．２．８　燃油箱和乘员舱之间应有隔板。隔板可以有孔隙（如用于布置线束），其布置应保证在正常使用

时燃油不应从燃油箱流向乘员舱或其他舱体内。

４．２．９　燃油箱的安装应固定可靠，以保证在正常使用时从燃油箱或其附件中泄漏出的燃油流向地面，

而不应流进乘员舱。

４．２．１０　燃油箱附近不应有凸起物、锐边等。

４．２．１１　燃油箱及其附件的设计和安装应避免任何静电引起的火灾。对于装用闪点在５５℃以下燃油

的燃油箱，应采取必要的放电措施。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金属燃油箱耐压试验

燃油箱按正常使用情况安装所有附件。往燃油箱注入额定容量的非可燃性液体（如水）。封堵燃油

箱与外部的所有通口，通过燃油箱输油管往里缓慢加压，直至工作压力的２倍，任何情况下不应小于

８０ｋＰａ，保持压力３０ｓ。

检查记录燃油箱的泄漏及变形情况。

５．２　翻转试验　

５．２．１　将燃油箱本体及其所有附件，包括压力自动补偿装置，按其在车上的安装方式固定于试验台

架上。

５．２．２　燃油箱应绕与车辆纵轴平行的轴线旋转。

５．２．３　试验应进行两次，一次往燃油箱加注至额定容量９０％的试验用液体，另一次往燃油箱加注额定

容量３０％的试验用液体。试验用液体为非易燃性液体，其黏度和密度与正常使用的燃油相近（可以用

水）。

５．２．４　燃油箱从其安装位置向右转动９０°，在此位置保持至少５ｍｉｎ。然后沿此方向继续转动９０°，在此

完全翻转的位置保持至少５ｍｉｎ。回正燃油箱，排出没能从通气孔流回燃油箱的试验用液体，如有必要

可补充添加。再以相反的方向向左转动燃油箱９０°，在此位置保持至少５ｍｉｎ。然后沿此方向继续转动

９０°，在此完全翻转的位置保持至少５ｍｉｎ。

翻转速度：每一个９０°的转角，转动时间为１ｍｉｎ～３ｍｉｎ。

检查记录燃油箱的泄漏情况。

５．３　塑料燃油箱低温耐撞击性能试验　

５．３．１　把水和乙二醇混合溶液或者无腐蚀性的低冰点溶液注入燃油箱至额定容量。

５．３．２　试验期间，燃油箱内溶液的温度保持在－４０℃±２℃。

５．３．３　采用摆锤试验装置进行试验。摆锤要求如下：

ａ）　摆锤的总质量（包含角锤）为１５ｋｇ；

ｂ） 角锤的要求：材料为钢质，形状为角锥形，正方形基座，等边三角形侧面，顶部和各个棱边圆角

半径为３ｍｍ；

３

犌犅１８２９６—２０１９



ｃ） 摆锤的撞击中心与角锤的重心重合，撞击中心与回转轴之间的距离为１ｍ；

ｄ） 在试验过程中，角锤的撞击能量至少为３０Ｊ，并尽可能地接近该值。

５．３．４　选择燃油箱上易受撞击的部位进行试验。易受撞击的部位指燃油箱在整车安装状态下暴露在

外的较薄弱的部位。试验前选择的撞击部位都应做标记，并在试验报告中标示。

５．３．５　试验过程中，应在燃油箱被撞击面的对面一侧用固定装置将燃油箱固定住。

５．３．６　可以在同一个燃油箱上进行所有的撞击试验，也可以分别在不同的燃油箱上进行各个撞击

试验。

检查记录燃油箱的泄漏情况。

５．４　塑料燃油箱耐压试验　

将燃油箱模拟装车形式固定在试验装置上，保持５３℃±２℃的环境温度，往燃油箱中加入５３℃±

２℃的水，达到额定容量，盖好燃油箱盖，密封好所有进、出口，向燃油箱内施加工作压力２倍的压力，任

何情况下不应小于３０ｋＰａ，保持压力５ｈ。

检查记录燃油箱的泄漏及变形情况。

５．５　塑料燃油箱燃油渗透性试验　

５．５．１　试验用油为ＧＢ１８３５２．６—２０１６规定的基准燃油，或现行汽车排放试验用基准燃油。装用压燃式

发动机的车辆的燃油箱应用柴油，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车辆的燃油箱应用汽油。

５．５．２　试验前预处理：往燃油箱中注入试验燃油，达到额定容量的５０％。不密封燃油箱，存放在温度为

４０℃±２℃的环境下，直至单位时间内的燃油损失量达到稳定状态，但不超过４周。

５．５．３　清空燃油箱，注入新的试验燃油，达到额定容量的５０％，密封燃油箱，存放在温度为４０℃±２℃

的环境下。当燃油箱的内部温度达到试验温度时，释放燃油箱内部压力。试验周期为８周，测量燃油蒸

发量。确定每２４ｈ的平均燃油蒸发量。

５．５．４　如果按照５．５．３的试验方法，燃油蒸发量超过４．１．１０中规定的指标，则将环境温度调为２３℃±

２℃，在同一个燃油箱上按同样的试验方法重做试验。

５．６　塑料燃油箱耐燃油性试验　

燃油箱在完成５．５中的渗透性试验之后，再分别进行一次５．３的低温耐撞击试验和５．４的耐压

试验。

检查记录燃油箱的泄漏情况。

５．７　塑料燃油箱耐火性能试验　

５．７．１　燃油箱安装及燃油种类加注要求：

ａ）　如果燃油箱只用于点燃式发动机或可同时用于点燃式和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上，每次试验应

加注市售汽油；

ｂ） 如果燃油箱只用于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上，每次试验应加注市售柴油；

ｃ） 燃油箱及其附件的安装尽可能模拟实际装车状态固定在试验台架上，如果车辆上配置有影响

火势蔓延的部件，也应安装。试验期间密封所有的开口，压力自动补偿装置应保持在工作状

态。往燃油箱中加入ａ）或ｂ）规定的燃油，达到其额定容量的５０％。

５．７．２　油槽尺寸要求：保证燃油箱各棱边均暴露在火焰中，油槽长度和宽度均应超过燃油箱在水平面

上投影线之外２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油槽侧壁高出燃油液面部分不应超过８０ｍｍ。

５．７．３　油槽加油量：油槽中的燃油量应足够保证在自由燃烧条件下，持续至试验结束。　

５．７．４　将盛有燃油的油槽放置在燃油箱下部时，燃油液面与燃油箱底部之间的距离应与车辆空载时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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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箱的离地高度相同。试验时油槽及其他装置可以自由移动。

５．７．５　试验用阻燃隔离罩：耐火砖结构和技术要求见附录Ａ。各个耐火砖之间不应存在间隙，并以下

述方式支撑在油槽上：耐火砖上的孔不应被阻塞，阻燃隔离罩支架的长度以及宽度比油槽内壁的对应

尺寸小２０ｍｍ～４０ｍｍ，以便在支架和油槽侧壁之间保留有１０ｍｍ～２０ｍｍ的通风间隙。

５．７．６　在开始试验之前，将阻燃隔离罩预热到３５℃±５℃。为了使各次试验保持相同的试验条件，可

将耐火砖浇湿。如果在户外试验，应有充分的防风措施，油槽中燃油液面上的风速不应超过２．５ｋｍ／ｈ。

５．７．７　对一种燃油箱的三个样品分别进行试验，试验过程包括下列四个阶段（详见附录Ｂ）：

ａ）　Ａ阶段：预热，见图Ｂ．１。在与试验燃油箱距离至少３ｍ 的位置，点燃油槽中的燃油。预热

６０ｓ之后，将油槽移到燃油箱下部。

ｂ） Ｂ阶段：燃油箱直接暴露在火焰上，见图Ｂ．２。将燃油箱直接暴露在自由燃烧的火焰上６０ｓ。

ｃ） Ｃ阶段：燃油箱间接暴露在火焰上，见图Ｂ．３。在完成阶段Ｂ之后，立即将阻燃隔离罩置于燃

油液面上方３０ｍｍ±１０ｍｍ处，盖住油槽。将燃油箱间接暴露在减弱的火焰上，保持６０ｓ。

ｄ） Ｄ阶段：结束试验，见图Ｂ．４。将燃烧着的带有阻燃隔离罩的油槽移回到原来位置（阶段Ａ中

规定的位置）。如果在试验结束后，燃油箱仍在着火，应立即将火熄灭。

检查记录燃油箱的燃油泄漏情况。

５．８　塑料燃油箱耐高温性能试验　

模拟装车形式将燃油箱固定在台架上，通气装置保持在工作状态。从加油口往燃油箱加入温度为

２０℃的水，达到额定容量的５０％，在９５℃±２℃的环境温度下放置１ｈ。

检查记录燃油箱的泄漏及变形情况。

５．９　金属燃油箱振动耐久性试验

模拟装车形式将金属燃油箱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往燃油箱内加入额定容量５０％的水，盖上油箱

盖，密封好所有进、出口，按表１的规定进行振动试验。

检查记录燃油箱的泄漏及变形情况。

表１　金属燃油箱振动耐久性试验要求

振动加速度

ｍ／ｓ２

振动频率

Ｈｚ

振动时间

ｈ

上下 左右 前后

装水量

３０ ３０ ４ ２ ２ 额定容量的５０％

６　标准的实施

６．１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

６．２　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１３个月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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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耐火砖尺寸及技术要求

　　耐火砖尺寸见图Ａ．１，耐火砖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Ａ．１。

单位为毫米

图犃．１　耐火砖尺寸

表犃．１　耐火砖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耐火性 （ＳｅｇｅｒＫｅｇｅｌ）ＳＫ３０

Ａｌ２Ｏ３ 含量 ３０％～３３％

开口孔隙率（犘ｏ） ２０％～２２％（体积）

密度 １９００ｋｇ／ｍ
３
～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

有效孔面积 ４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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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耐火性能试验

　　耐火性能试验包括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试验设备和样品状态具体见图Ｂ．１～图Ｂ．４。

图犅．１　犃阶段：燃油箱预热

图犅．２　犅阶段：燃油箱直接暴露在火焰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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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３　犆阶段：燃油箱间接暴露在火焰上

图犅．４　犇阶段：结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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